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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ONGKONG CHINESE LIMITED
香港華人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55）

中期業績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中期業績

香港華人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
一一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收入 2 50,807 53,405
銷售成本 (7,160) (10,793)

  

溢利總額 43,647 42,612
行政開支 (52,136) (52,004)
其他經營開支 (30,227) (4,813)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 — 3,415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 
 公平值虧損淨額 (2,111) (225)
融資成本 (1,728) (3,931)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4 (69,049) 1,138,937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394) (76)

  

除稅前溢利╱（虧損） 5 (111,998) 1,123,915
所得稅 6 (616) 149

  

期內溢利╱（虧損） (112,614) 1,124,064
  



– 2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112,264) 1,125,334
 非控股權益 (350) (1,270)

  

(112,614) 1,124,064
  

港仙 港仙
（經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7
 基本 (5.6) 60.0

  

 攤薄 (5.6) 59.5
  

有關中期分派之詳情，載於中期業績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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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期內溢利╱（虧損） (112,614) 1,124,064

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公平值變動 3,100 1,914
 出售之重分類調整 — 85
 所得稅影響 (1,360) (227)

  

1,740 1,772
  

重估批租土地及樓宇之盈餘 8,885 —

所得稅影響 (1,066) —
  

7,819 —
  

所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入╱（虧損）：
 所佔可供出售財務資產公平值變動 5,068 11,148
 所佔一間聯營公司現金流對沖公平值變動之
  有效部分 (96) (345)
 所佔折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30,547 362,465

  

135,519 373,268
  

折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6,460 43,019
  

期內其他全面收入（扣除稅項） 161,538 418,059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48,924 1,542,123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9,431 1,539,612
 非控股權益 (507) 2,511

  

48,924 1,54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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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非流動資產
商譽 71,485 71,485
固定資產 134,094 137,169
投資物業 182,612 171,40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 8,640,929 8,381,354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66,157 185,613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60,378 46,304
持至到期日財務資產 27,822 27,265
貸款及墊款 46,715 41,541

  

9,230,192 9,062,139
  

流動資產
持作銷售之物業 8,531 8,545
發展中物業 1,677,532 1,347,459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83,618 92,442
貸款及墊款 219,187 199,578
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9 266,227 117,323
客戶之信託銀行結餘 440,842 550,716
受限制現金 585,935 466,295
國庫票據 7,760 —

現金及銀行結餘 743,542 406,508
  

4,033,174 3,188,866
  

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508,327 67,349
應付賬款、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10 2,076,445 1,313,919
客戶之往來、定期、儲蓄及其他存款 192,796 120,225
應付稅項 1,706 1,821

  

2,779,274 1,503,314
  

流動資產淨值 1,253,900 1,685,552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0,484,092 10,74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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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重列）

非流動負債
銀行及其他貸款 268,269 699,057
遞延稅項負債 38,175 35,808

  

306,444 734,865
  

資產淨值 10,177,648 10,012,826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998,457 2,003,215
儲備 8,090,545 7,920,458

  

10,089,002 9,923,673
非控股權益 88,646 89,153

  

10,177,648 10,012,826
  



– 6 –

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本中期業績乃未經審核、簡明及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
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而編製。本中期業績已經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編製本中期業績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乃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書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符合一致，惟以下所
述者除外。

本集團已於本期間之中期業績首次採納下列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
期間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
釋（下文統稱為「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 嚴重高通脹及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財務工具：披露
 — 財務資產之轉讓之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 — 遞延稅項：
 變現相關資產之修訂

除下文進一步闡釋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之影響外，採納以上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集團之中期業績之計算方法並無重大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闡明如何釐定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修訂引
入一項可推翻推定，按公平值計量之投資物業之遞延稅項，應按其賬面值將會藉出售而
收回之基準而釐定。此外，修訂納入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1號所得稅 — 已重
估非折舊資產之收回 早前所載規定，即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之重估模式計量之非折
舊資產之遞延稅項必須按銷售基準計量。

於過往年度，遞延稅項乃基於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將會藉使用方式而收回之基準而釐定。
於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後，遞延稅項乃基於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將會藉出售而
收回之基準而釐定，惟可予折舊及持有目的為不斷消耗投資物業所包含之大部分經濟利
益（而非透過出售）之投資物業，則繼續藉使用方式而收回之基準而釐定。此項會計政策
之變動已被追溯應用，其影響概述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增加 — 148,577

所佔聯營公司之其他全面收入增加 17,528 51,705

每股基本盈利增加（港仙） — 7.9

攤薄後之每股盈利增加（港仙） —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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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增加 840,349 791,860

匯兌均衡儲備增加 52,838 35,310

可分派儲備增加 787,511 756,550

此外，本集團已自願改變有關擬出售發展中物業分類為流動╱非流動資產之會計政策。
於過往年度，本集團於財務狀況表內將擬出售發展中物業分類為非流動資產之發展中物
業，倘工程預計於報告期末起一年內完成，則會轉為流動資產下之發展中物業。根據經
修訂之會計政策，擬出售發展中物業分類為流動資產。董事認為，根據經修訂政策編製
之財務報告書將為財務報告書使用者提供更多相關資料，並令本集團與房地產行業之其
他實體採納之處理方法一致。該政策之變動已被追溯應用，比較數字經已重列。

上述變動並無影響簡明綜合收益表。對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之影響概述如下：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減少 1,677,532 1,347,459

流動資產
發展中物業增加 1,677,532 1,347,459

上述變動並無對本集團之資產淨值造成影響。

2. 收入

收入乃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租金收入總額、出售物業所得款項總額、財務投資（包括銀
行存款及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之收入總額、證券投資之收入（包括出售證券投資之收益╱
（虧損）、股息收入及相關利息收入）、包銷及證券經紀之收入總額、來自一間銀行附屬公
司之利息收入、佣金、交易收入及其他收入之總額、項目管理之收入總額，以及放款及其
他業務之利息及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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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集團主要業務劃分之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投資 5,968 5,523
財務投資 3,586 1,072
證券投資 9,909 10,037
企業融資及證券經紀 16,523 24,566
銀行業務 5,928 6,433
項目管理 5,895 3,408
其他 2,998 2,366

  

50,807 53,405
  

銀行業務應佔收入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金融體系法獲發牌之一間持
牌信貸機構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所得之收入。銀行業務應佔收入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4,910 4,501
佣金收入 1,018 1,418
其他收入 — 514

  

5,928 6,433
  

3. 分部資料

就管理而言，本集團業務架構乃按其產品及服務分為若干業務單位，報告營運分部如下：

(a) 物業投資分部包括出租及轉售物業；

(b) 物業發展分部包括發展及銷售物業；

(c) 財務投資分部包括在貨幣及債券市場之投資；

(d) 證券投資分部包括買賣證券及出售投資項目；

(e) 企業融資及證券經紀分部提供證券及期貨經紀、投資銀行、包銷及其他相關顧問服務；

(f) 銀行業務分部從事提供商業及零售銀行服務；

(g) 項目管理分部從事提供項目管理、市場推廣、銷售及行政工作，以及其他相關服務；
及

(h) 「其他」分部主要包括發展電腦硬件及軟件、放款、提供基金管理及投資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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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資源分配作出決策與評估表現，管理層會分別監控營運分部之業績。分部表現乃根
據報告分部之溢利╱（虧損）作出評核，即計算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經調整除稅前
溢利╱（虧損）之計算方法與本集團除稅前溢利╱（虧損）一致，惟於計算時不包括融資成本
以及總部及企業開支。

分部間交易乃以與第三方進行類似交易之方式按公平基準進行。

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物業投資 物業發展 財務投資 證券投資

企業
融資及

證券經紀 銀行業務 項目管理 其他
分部間

互相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來 5,968 — 3,586 9,909 16,523 5,928 5,895 2,998 — 50,807
 分部間 — — — — — — 296 1,319 (1,615) —

          

總計 5,968 — 3,586 9,909 16,523 5,928 6,191 4,317 (1,615) 50,807
          

分部業績 1,949 (6,524) 3,376 5,555 (9,195) 63 (1,074) 1,653 (1,615) (5,812)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35,015)
融資成本 (1,728)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120,417) 51,368 — — — — — — — (69,049)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394) — — — — — — — (394)

 

除稅前虧損 (111,998)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經重列）

物業投資 物業發展 財務投資 證券投資

企業
融資及

證券經紀 銀行業務 項目管理 其他
分部間

互相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來 5,523 — 1,072 10,037 24,566 6,433 3,408 2,366 — 53,405
 分部間 — — — — — — 3,297 1,290 (4,587) —

          

總計 5,523 — 1,072 10,037 24,566 6,433 6,705 3,656 (4,587) 53,405
          

分部業績 3,266 (3,054) 968 10,979 (1,879) 137 (3,913) 1,634 (4,587) 3,551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4,566)
融資成本 (3,931)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875,065 263,872 — — — — — — — 1,138,937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76) — — — — — — — (76)

 

除稅前溢利 1,12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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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所 佔 聯 營 公 司 業 績 包 括 本 集 團 於Lippo ASM Asia Property LP（「LAAP」）之 所 佔 虧 損 約
120,417,000港 元（二 零 一 一 年 — 所 佔 溢 利875,065,000港 元，經 重 列）及 於Lippo Marina 

Collection Pte. Ltd.（「Lippo Marina」）之所佔溢利約51,368,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 263,872,000港
元）。LAAP乃一項目標為投資於亞洲房地產及酒店服務業務之基金。LAAP投資一間主要
從 事 物 業 投 資 及 發 展 以 及 酒 店 營 運 之 新 加 坡 上 市 公 司Overseas Union Enterprise Limited

（「OUE」）。所佔業績之減少主要由於與去年同期相比OUE之投資物業並無公平值收益所致。
而Lippo Marina乃就位於新加坡名為Marina Collection之物業發展項目而成立。二零一一年
之所佔溢利來自於二零一一年四月竣工後確認已出售單位產生之溢利。二零一二年之溢
利則為期內出售其他單位之所佔溢利。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主要包括本集團於LAAP之權益約8,034,61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 7,837,681,000港元，經重列）。LAAP旗下持有之若干OUE股份已作抵押以獲取
可供LAAP附屬公司使用之銀行融資。由於期內OUE回購其股份，LAAP於OUE之控股權益
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65.6 %增加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約68.0%。

5. 除稅前溢利╱（虧損）

除稅前溢利╱（虧損）已計入╱（扣除）下列項目：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非上市財務資產 51 204

 可供出售之上市財務資產 915 743

 持至到期日之上市財務資產 1,030 748

 貸款及墊款 869 488

 銀行業務 4,910 4,501

 其他 3,586 1,072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656 520

 非上市投資 1,485 80

出售下列項目之收益：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上市財務資產 3,660 5,268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非上市財務資產 2,112 2,474

 可供出售之非上市財務資產 — 3,415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上市 (5,921) (3,029)

 非上市 3,810 2,804

可供出售之非上市財務資產之減值虧損撥備 (90) —

呆壞賬撥備撥回╱（撥備） (233) 267

銀行業務產生之利息開支 (786) (288)

折舊 (4,703) (4,661)

匯兌收益╱（虧損）— 淨額 (11) 1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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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期內支出 40 —

  

海外：
 期內支出 576 104

 往期超額撥備 — (253)
  

576 (149)
  

期內支出╱（扣抵）總額 616 (149)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一年 — 16.5%）
計算。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之國家╱司法管轄區當地之現行
稅率計算。

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 (i)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綜合溢利╱（虧損）；及 (ii)
期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2,001,226,833股普通股（二零一一年 — 1,875,987,000股普通股）
計算。

(b) 攤薄後之每股盈利╱（虧損）

攤薄後之每股盈利╱（虧損）乃根據 (i)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期內綜合溢利╱（虧損）；
及 (ii)加權平均數2,002,203,240股普通股（二零一一年 — 1,890,601,000股普通股）計算如下：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期內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
 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001,226,833 1,875,987,000

攤薄效應 —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購股權 976,407 4,767,000

 認股權證 — 9,847,000
  

2,002,203,240 1,890,6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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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期分派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宣派之中期分派 — 無（二零一一年 — 無） — —
  

9. 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包含於應收貿易賬款之結餘，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償還結餘之賬齡如下：
 按要求償還 32,500 50,076
 30日以內 5,383 5,649
 31至60日 99 —

 61至90日 5 —

 91至180日 — 125
 超逾180日 — 9

  

37,987 55,859
  

與客戶之貿易條款為按現金或信貸基準。以信貸形式進行貿易之客戶，會根據有關業務
慣例給予信貸期。客戶均被設定信貸限額。本集團對未償還之應收賬款進行嚴格監控，
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之結欠均由高層管理人員定期檢討。

除若干證券經紀之計息應收賬款外，應收貿易賬款結餘不計利息。

10. 應付賬款、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應付賬款、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主要包括本集團物業發展項目之已收預售所得款項
1,364,669,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676,081,000港元），以及就本集團之證券
經紀業務以信託形式代客戶持有之現金結餘之相關應付貿易款項464,499,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593,25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客戶之信託銀行
結餘總額為440,842,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550,716,000港元）。

應付貿易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償還結餘之賬齡如下：
 按要求償還 458,329 435,334
 30日以內 6,170 169,644

  

464,499 604,978
  

除若干就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以信託形式代客戶持有之現金結餘之相關應付貿易款
項為計息外，應付貿易賬款結餘不計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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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評論及分析

全球經濟環境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仍然非常艱鉅。歐洲金融危機不單仍未解決，
更日益升溫。美國失業率高企，不但窒礙美國經濟復甦，亦拖累投資者情緒。
中國及巴西等主要新興市場已下調增長預測。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股東應佔虧損112,0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同期則錄得溢利1,125,000,000港元（經重列）。二零一一年錄
得之溢利，主要由於本集團聯營公司之投資物業於重建完成後當時確認之重
大公平值收益，以及去年上半年新加坡之物業發展項目於竣工後確認已出售
單位之所佔溢利較大所致。

期內業績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之 營 業 額 合 共 為51,000,000港 元 
（二零一一年 — 53,000,000港元）。

物業投資

物業投資業務於期內之收入為6,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 6,000,000港元）。該
分部錄得溢利2,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 3,000,000港元）。

本集團投資於一項在Overseas Union Enterprise Limited（「OUE」）擁有間接權益之基
金Lippo ASM Asia Property LP（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LAAP集團」）。OUE為一間
主要從事物業投資及發展以及酒店營運之新加坡上市公司。由OUE管理之酒
店（包括新加坡文華大酒店及於二零一一年七月收購之皇冠假日樟宜機場酒店）
均策略性座落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大陸多個著名旅遊區。位於新加坡
之投資物業組合，包括華聯海灣大廈、文華購物廊及星展大廈第一及第二座，
均為OUE帶來經常性收入。OUE亦持有位於新加坡中心金融商業區之第壹萊
坲士坊之權益。第壹萊坲士坊第二座（一座連接第壹萊坲士坊第一座、樓高38
層之甲級寫字樓）已於二零一二年第一季開始出租，帶來額外收入來源。目前，
OUE計劃將星展大廈第一及第二座之平台重新發展為零售商場，以及將第壹
萊坲士坊之零售平台翻新成時尚零售中心，務求將該等物業之價值提升至最高。
一項位於新加坡Leonie Hill Road 33號，名為Twin Peaks之住宅物業發展項目亦已
開始預售。期內，本集團自該投資錄得所佔虧損12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 溢利875,000,000港元（經重列），包括華聯海灣大廈於二零一一年一月獲發臨
時入伙紙後當時確認高於建築成本之重大公平值收益）。由於OUE於期內回購
股份，LAAP於OUE之控股權益由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約65.6%增加
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之約68.0%，並直接於LAAP集團儲備中錄入所佔股
本權益淨增長182,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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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發展

本集團亦參與中國大陸、澳門、新加坡及其他亞太地區多項地理位置優越之
物業發展項目。

於新加坡，本集團擁有位於Sentosa Cove之合營發展項目Marina Collection之權益。
該項目於二零一一年四月竣工，已售單位為二零一一年上半年帶來所佔溢利
264,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該項目再錄得所佔溢利51,000,000港元，
主 要 來 自 出 售 物 業。位 於Kim Seng Road之 另 一 合 營 物 業 發 展 項 目Centennia 
Suites之所有單位經已於二零一零年預售時售罄。預期Centennia Suites將於二零
一三年竣工，所產生之溢利將於發展項目竣工後確認。

中國大陸方面，位於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之住宅、商業及零售綜合項目之施
工進度良好。預售許可證已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取得，並已開始預售。預期該
項目將於二零一三年竣工。

位於澳門之物業發展項目「亮點」之上蓋工程將於二零一二年下半年展開。預
售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起展開，反應理想。預期「亮點」將於二零一四年落成。

財務及證券投資

投資市場艱險，充滿不明朗因素。預料全球投資市場將繼續波動，本集團在
管理其投資組合時保持小心審慎。於二零一二年首六個月，財務及證券投資
業務錄得13,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 11,000,000港元）之收入以及溢利9,000,000
港元（二零一一年 — 12,000,000港元）。

企業融資及證券經紀

投資市場氣氛受仍未解決之歐元區金融危機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之威脅等不
明朗因素拖累。投資者於高度波動之市場中持觀望及警惕態度。香港籌資活
動亦較去年同期減少。本集團之企業融資及證券經紀業務亦受到不利影響，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錄得營業額17,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 25,000,000港元），
而來自該分部之虧損則為9,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 2,000,000港元）。

銀行業務

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一間持牌銀行）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澳門經濟增長率自二零一一年第四季開始放緩。經營環境由於競爭激烈、經
營成本高企及全球經濟活動疲弱而困難。儘管如此，管理層對該區之發展及
增長取態正面，會維持其客戶及貸款組合之質素，並將尋求機會擴大其產品
及客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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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增加至13,300,000,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12,300,000,000港元，經重列）。與物業有關之資產增
加 至11,800,000,000港 元（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10,800,000,000港 元， 
經重列），佔資產總值之89%（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88%，經重列）。負
債總額增加至3,10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2,200,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穩健。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貸款（銀行業務應佔者除外）
增加至776,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766,000,000港元）。銀行
貸款總額為719,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709,000,000港元），
包 括 有 抵 押 銀 行 貸 款709,000,000港 元（ 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 
709,000,000港元）及無抵押銀行貸款10,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無）。銀行貸款乃以本集團若干物業之第一法定按揭及若干銀行存款作抵押。
銀行貸款均按浮動利率計息，並以港元及人民幣計值。約71%（二零一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10%）之銀行貸款須於一年內償還。本集團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之其他貸款包括力寶有限公司墊付之無抵押貸款57,000,000港元（二
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57,000,000港元）。該墊款須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或之前償還。於期末，資本負債比率（按貸款總額（扣除非控股權益）
對股東資金之比率計算）為6.7%（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6.9%，經重列）。

期內，本公司以總代價約5,900,000港元回購合共4,758,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1.00
港元之股份。

本 集 團 之 資 產 淨 值 仍 然 穩 健，增 加 至10,100,000,000港 元（二 零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10,000,000,000港 元，經 重 列），相 等 於 每 股5.1港 元（二 零 一 一 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 每股5.0港元，經重列）。

本集團監察其資產及負債之相對外匯持倉，以盡量減低外匯風險。在適當時
候會動用對沖工具，包括遠期合約、掉期及貨幣貸款，以管理外匯風險。

除上述者外，於期末，本集團之資產概無作出抵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無）。除本集團銀行業務之正常業務所產生者外，本集團概無尚未償還之重
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無）。

於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本 集 團 之 資 本 承 擔 總 額 為642,000,000港 元（二 零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715,000,000港元），主要來自位於澳門及北京之物業
發展項目。投資或資本資產將透過本集團內部資源及╱或外來銀行融資（倘適合）
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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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與薪酬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226名僱員（二零一一年 — 203名僱員）。
期內錄入收益表之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35,000,000港元（二零一一年 — 
34,000,000港元）。本集團確保其僱員獲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方案。本集團若干
僱員已根據本公司之購股權計劃獲授予購股權。

展望

營商環境繼續充滿挑戰。除非歐洲債務問題得以解決，否則全球經濟將持續
不穩定。儘管全球經濟前景疲弱，但本集團對亞太區之中期前景仍抱持審慎
樂觀之態度，並將繼續專注於該區之業務發展。本集團將應對瞬息萬變之市況，
優化現有業務，並審慎物色具長遠增長潛力之新投資機會。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全球經濟繼續被歐元區金融危機所影響，主權債務問
題蔓延至更多歐洲國家。美國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以及就業市場持續疲弱。
除日本錄得近乎無增長外，亞洲地區其他主要經濟體系仍能保持經濟增長，
為亞洲帶來更穩定之經濟環境。然而，展望全球經濟於來年之整體增長不大。

中國繼續成為亞洲經濟增長之領先國家。然而，近期數據顯示，為應對日益
疲弱之全球市場，以及中央政府於二零一一年採取之各項收緊信貸及緊縮措施，
中國經濟增長之步伐已放緩。中國已避免出現經濟過熱之可能性，通脹亦回
落至溫和水平。中國政府正尋求方法有序地振興經濟。東南亞國家之經濟表
現持續強勁，亦促使亞洲整體經濟持續增長。

然而，就亞洲之整體經濟情勢而言，地產行業增長溫和，主要是由於主要物
業市場之地區及國家機關採取各項措施，以應對當地社會對物業價格高企及
持續上升之憂慮。

由於本集團主要在亞洲地區營運及投資，故其表現並未受到太大影響，僅輕
微間接受到亞洲以外地區蔓延全球之經濟事件所影響。儘管亞洲地區整體維
持穩定增長，但本集團之表現受到主要市場疲弱之地產行業拖累。因此，本
集 團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止 六 個 月 錄 得 股 東 應 佔 綜 合 虧 損 約
112,000,000港元，而二零一一年同期則錄得溢利1,125,000,000港元（經重列）。虧
損主要由於相比二零一一年同期，回顧期內本集團聯營公司之投資物業並無
公平值收益以及本集團一間聯營公司出售物業所得溢利減少所致。



– 17 –

於新加坡，旅客絡驛不絕，加上其仍為亞洲主要金融中心之一，故該國之經
濟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持續增長。

本集團擁有50%權益之「Marina Collection」位於新加坡聖陶沙島Sentosa Cove。此
物業發展項目於二零一一年竣工，提供124個高級豪華臨海住宅單位，可銷售
總面積約為29,808平方米，其中60個單位經已售出，若干單位則已租出。15個
單位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售出，所產生之溢利已於本集團二零一二年中期業
績確認。隨著聖陶沙島之賭場與娛樂綜合項目投入營運，本集團對「Marina 
Collection」之前景充滿信心。

本集團亦擁有位於新加坡Kim Seng Road 100號之「Centennia Suites」50%之權益。
「Centennia Suites」之地盤面積約為5,611平方米，將重新發展為住宅，可銷售面
積約為16,182平方米。建築工程進度理想，預期將於二零一三年落成。此項目
之97個住宅單位經已全部預售。

Lippo ASM Asia Property LP（「LAAP」，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LAAP集團」）之成立
目標為投資亞洲地區房地產及酒店服務業務，本公司一間全資附屬公司為其
有限責任合夥人。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LAAP集團持有新加坡上市公司
Overseas Union Enterprise Limited（「OUE」）約68%之大多數股權。OUE主要從事物業
投資與發展及酒店營運，擁有位於新加坡商業中心區之優質寫字樓大廈之權益，
例如第壹萊坲士坊、華聯海灣大廈及星展大廈第一及第二座，以及於亞洲地
區之酒店權益，包括位於新加坡知名之新加坡文華大酒店及皇冠假日樟宜機
場酒店。新加坡文華大酒店之文華購物廊為高級豪華之零售商場，零售樓面
面積約為11,639平方米，現已接近全部租出。預期此多元化及優質之物業組合
將為OUE帶來龐大及穩定之經常性收入。

本集團亦參與中國大陸物業項目，包括位於成都之力寶大廈，以及位於北京
之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優越地段之發展項目（「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項目」）。
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項目（本集團擁有其 80%權益）之地盤總面積約為 51,209
平方米，將發展成一個集合住宅、商業及零售之綜合項目，樓面總面積約為
275,000平方米（包括地庫）。上蓋工程經已大致完成，預期整個項目將於二零
一三年完成。預售已於二零一一年下半年展開，反應理想。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三十日，約 52%之可銷售總面積經已售出。

本集團將發展位於澳門海邊馬路83號之地盤為住宅發展項目（現名為「亮點」），
地盤面積約為3,398平方米。本集團擁有此項目100%之權益，此項目將發展成
311個住宅單位，可銷售總面積約為26,025平方米。地基工程經已完成。預計此
項目將於二零一四年完成，預售經已展開，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約90%
之可銷售總面積經已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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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強勁之經濟表現下，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澳門華人銀行」）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表現平穩。雖則澳門華人銀行日後
之表現很大程度將視乎澳門之經濟增長，本集團將繼續為澳門華人銀行物色
業務機會，並提升其於澳門銀行業之競爭力。

本地股票市場於二零一二年上半年仍然疲弱及呆滯，首次公開招股活動淡靜。
鑒於目前市況，散戶投資者對是否入市仍抱審慎態度。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
司力寶證券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表現及盈利能力因而受到影響，該
等公司主要從事包銷、證券經紀、企業融資、投資顧問及其他相關金融服務。
本地股票市場之前景將視乎中國市況及全球經濟發展（尤其是歐洲及美國）而定。

本集團將繼續觀望市場之發展，並將管理其投資組合以冀進一步改善整體資
產質素。

前景

亞洲前景仍然向好，但其增長動力或會受制於美國及歐洲持續不明朗之經濟。
美國經濟持續疲弱，加上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顯示全球經濟復甦將會緩慢。
隨著通脹威脅呈現受控之跡象，亞洲持續低息之環境應有助提升投資者信心
及創造新商機。

就其長期增長而言，本集團將繼續專注於亞太區之物業投資及物業發展業務。
然而，管理層會密切注視經濟環境所面臨之挑戰，並在管理本集團之物業組
合及業務以及評估新投資機會時，將繼續採取審慎之態度。

中期分派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分派（二零一一
年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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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購回合共4,758,000股本公司每股面值1.00港元之股份，所有購回股份其後已
被註銷。上述購回之詳情如下：

購回
每股面值

1.00港元之
股份數目

已付每股
最高價格

已付每股
最低價格

已付價格
總額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二年
一月 1,514,000 1.33 1.31 1,997,820
四月 482,000 1.25 1.23 598,040
五月 1,414,000 1.25 1.16 1,701,100
六月 1,348,000 1.23 1.16 1,621,520

  

總額 4,758,000 5,918,480
 

購回股份所產生
之費用 27,482

 

5,945,962
 

董事認為上述購回能提升本公司之每股資產淨值，整體而言對股東有利，故
進行有關購回。

除本文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
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現有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即徐景輝先生（主席）、卓盛泉先生及容夏谷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
陳念良先生。委員會已與本公司之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準則與實
務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未經審核綜合中期財務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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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本公司承諾奉行高水準之企業管治常規。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相信，良
好之企業管治常規對保持及提升投資者信心愈趨重要。企業管治規定經常改變，
因此董事會不時檢討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達致公眾及股東期望、符合法
律及專業標準，並反映本地及國際最新之發展。董事會將繼續致力達成高質
素之企業管治。

就董事所知及所信，董事認為，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期間）及企業管治守則（「企
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期間）。企業管治守則為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新版本，適用於涵蓋二零一二年
四月一日後期間之財務報告。根據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
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亦應出席股東大會。本公司其中一位非執行董
事因一宗突發遊艇下沉事故而受困海外，故未能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六
月五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承董事會命
香港華人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李聯煒

香港，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棕先生（主席）、李聯煒先生（行政總裁）
及許起予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陳念良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卓盛泉先生、容夏谷先生及徐景輝先生。

* 僅供識別


